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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赔偿责任限额大幅提高！船东请注意：您的 “护身

符”够用了吗？ 

 

原创：张 宇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limitation of liability for maritime claims）是

指在发生重大海损事故时，责任人根据法律的规定，将自己的赔偿责任限制在

一定范围内的法律制度。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作为海商法特有的，旨在保护船舶所有人等责任主体的

核心制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船东的“护身符”。而我国现海商法对于赔偿

限额的计算标准已经施行了多年，严重滞后于当前的国际通行标准（以《1976

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及其 1996年议定书作为比较）。新《海商法》关于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修订，显著提高了海事赔偿责任限额，且明确了海船与内

河船舶在同一碰撞事故中适用同一赔偿责任限额。新修订海商法自 2026年 5月

1日起施行。 

 

 

 

我们以一艘 10000 总吨从事远洋运输的船舶为例，对于非人伤伤亡的赔偿

请求，其限额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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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海商法: 

1. 总吨位 300吨至 500吨的船舶，赔偿限额为 167000计算单位； 

2. 总吨位超过 500 吨的船舶，500吨以下部分适用本项第１目的规定，500吨

以上的部分，应当增加下列数额：501吨至 30000吨的部分，每吨增加 167

计算单位； 

 

赔偿责任限额：【167000+（10000-500）X167】= 1753500特别提款权，约合

人民币 16,833,600 元(按照 1特别提款权约等于人民币 9.6元计算) 

 

新修订海商法: 

1. 300 总吨至 500 总吨的船舶，赔偿责任限额为 250000计算单位； 

2. 超过 500总吨的船舶，500总吨以下部分适用本项第 1目的规定，500总吨

以上的部分，应当增加下列数额： 

501 总吨至 2000 总吨的部分，每总吨增加 500计算单位； 

2001 总吨至 30000 总吨的部分，每总吨增加 400计算单位； 

 

赔偿责任限额：【250000+（2000-500）X500+（10000-2000）X400】= 4200000

特别提款权，约合人民币 40,320,000元(按照 1特别提款权约等于人民币 9.6

元计算) 

 

由此可见，按照新法计算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相比现法要提高一倍不止。

此外，新海商法第 219条的新增条款，明确了与船舶发生碰撞的非用于军事的

或者政府公务的其他船艇，适用同一海事赔偿责任限额。简单来说，假如一艘

沿海内河船舶与一艘远洋船舶发生碰撞事故，也不能适用交通部《责任限额规

定》第四条中“按赔偿责任限额的 50%计算”的规定，而须遵循“就高不就

低”的原则，按照海商法中相关规定计算限额。这一原则虽在过往实践案例中

已有所体现，此次修订将其进一步明确。 

 

新海商法对于海事赔偿责任限额的大幅上调，让受损失方能获得更为充分

的赔偿，体现了对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保障。同时，这也推动了我国的责任限额

与国际标准进一步接轨，有助于在涉外海事争议中，减少因赔偿限额差异导致

当事人倾向于选择境外管辖法院的现象，进而增强了我国法律的可预期性和国

际公信力。此外，新海商法第 219条的新增条款，打破了以往海船与内河船的

赔偿责任限额的壁垒，实现了事故相关当事人的平等保护。整体来看，此次

《海商法》中对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条款的修订，不仅有助于促进航运业的持

续健康发展，也进一步完善了航运业所必需的风险平衡与分担机制。 

 

特别提醒的是，对于船东而言，若之前投保的保险条款有约定责任限额且

低于新法标准，在新法实施后应及时作出调整并补足保险责任限额，以全面覆

盖赔偿责任，确保自身风险获得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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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高纬度航行压载舱测量管防冰措施 

 

原创：李国靖 

 

寒冬已至，船舶在高纬度海域航行时，受低温环境影响（极端气温可低至零下

20摄氏度），压载舱测量管极易出现结冰风险。此类风险可能导致测量数据失

真，进而引发货差纠纷；更可能造成设备损坏，导致货物操作中断，影响航行

计划与运营安全。鉴于此，笔者建议航运从业者在寒冬季节高度重视该问题，

尽早制定并落实综合预防措施。 

一、航次前准备 

当船舶接到前往高纬度地区的航行指令时，应提前部署针对性准备工作，为航

程安全筑牢基础： 

 

1. 提前研判目的港及途经海域的气象预报，精准掌握低温、海冰等关键天气要

素变化趋势； 

2. 对船上所有压载舱测量管开展全面检查与功能性测试，确认其结构完好、工

况稳定，具备抵御低温环境的能力； 

3. 核查融雪剂等防冻物资的储备量，确保存量充足且在有效期内，同时检查物

资存储环境符合安全规范； 

4. 组织船员开展高纬度航行及港口挂靠专项培训与应急演练，重点强化测量管

防冰、融冰操作及应急处置流程的熟练度。 

二、航行中监控 

为保障船舶在目的港顺利开展货物操作，航行全程需持续强化对低温风险及测

量管状态的监控，关键措施如下： 

 

1. 实时跟踪目的港及周边海域的气温、海冰覆盖范围等气象水文数据，动态

调整监控频次与防控策略； 

2. 若航行途中途经水温适宜的海域，可结合航行计划合理安排压载水置换作

业，通过注入温水降低压载舱内水体结冰概率； 

3. 海水冰点约为零下 3摄氏度，当外部气温接近或达到该阈值时，需定时观

测气温变化，并对各压载舱测量管进行逐一检查，及时发现初期结冰迹

象； 

4. 当外部气温持续低于冰点时，应启动压载水循环系统，通过少量、持续的

压载水注入与排出，保持舱内液面动态波动，从根源上抑制结冰； 

5. 若发现测量管出现结冰迹象，可向管内适量投放融雪剂，并定期搅动管内

水体，破坏冰层形成条件，防止结冰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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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控气温的同时，需严格控制压载水装载量，不得超过舱容的 90%，或确保

液面低于甲板 20 厘米以上，为压载水结冰体积膨胀预留充足缓冲空间，避

免舱体及测量管因膨胀压力受损；同时，适当松开测量管量水孔盖子，防

止结冰后体积膨胀导致管道变形或破裂。 

三、应急处理方式 

即便落实了全面预防措施，仍可能出现测量管结冰情况。一旦发生结冰，可按

以下流程开展应急处置： 

 

1. 融雪剂融冰：向结冰的测量管内适量注入融雪剂，利用其降低冰点的特性

促使冰层融化；需注意，若气温过低（低于融雪剂有效工作温度），此方

法可能失效，需及时更换处置方案； 

2. 机械破冰：使用钢丝、钢条等专用工具，在确保测量管结构不受损伤的前

提下，小心凿碎管内冰层；操作时需控制力度，避免工具戳穿管道或导致

冰层碎裂后堵塞管道； 

3. 加热融冰：采用电热棒伸入测量管内通电加热，或引入锅炉热水循环加热

的方式融化冰层；操作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配备绝缘防护

装备，严防触电、烫伤等安全事故； 

4. 替代测量：若上述方法均无法疏通测量管，在确保舱体结构安全、通风良

好的前提下，可开启压载舱人孔盖进行人工测量；需注意，舱壁可能存在

挂冰现象，会导致测量结果存在误差，需在测量记录中明确标注误差风

险。 

 

发现测量管结冰后，船东应第一时间向承租人、货主等相关方通报情况，说明

结冰原因、已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及预计解决时间。应急处置全程需做好详细

书面记录，内容涵盖气温变化曲线、结冰位置与程度、处置措施、操作时间及

操作人员等关键信息，以备相关方核查。 

 

若最终无法通过融冰措施恢复测量管功能，需完整记录处置过程及结果，主动

与租家、港方、商检等相关方沟通协商，通过人孔盖人工测量获取压载水近似

数据，并结合船舶舱容表、吃水数据进行综合估算。全程需留存完整的测量、

估算记录，必要时在提单及相关货运文件中对数据误差风险进行批注。待测量

管疏通后，需立即重新测量并与估算数据进行比对，若两者差额超过千分之五

的允许误差范围，应立即通知所有相关方，及时联系保赔协会（P&I）获取专业

支持，同时整理完善所有相关记录，为后续可能产生的货差纠纷抗辩做好充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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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巴拉迪布-自热煤 

 

编译：孙红霞 

 

协会已注意到多起从印度巴拉迪布港运出的煤炭发生自燃的事件，情

况令人担忧。这些事件凸显出当地一些托运人对煤炭危险性及《国际海运

固体散货规则》要求的认知存在严重不足，同时也暴露出该地区应对突发

问题的资源匮乏。 

 

在某次事件中，煤炭被误报为 C 类货物，且未说明该煤炭是否具有自

热或者释放甲烷的特性。托运人也未按《国际海运固体散货规则》的要求

向船长提供货物运输指示。装货结束后，货物立即出现可见冒烟的严重自

热迹象，且堆场内的煤炭也有发热（冒蒸汽和/或烟）迹象。在泊位上没

有将燃烧的无货从船上卸下的方法。不得不在锚地处理舱内火灾一段时间

后，该轮才获准靠泊一个配有起重机的泊位以卸煤。 

 

因此，提醒会员和检验人员注意： 

 

⚫ 所有煤炭的申报应严格遵循《国际海运固体散货规则》（IMSBC）。申

报内容须经核查无误放，方可开始装载。 

 

⚫ 切勿轻信托运人提供的煤堆温度数据。应在装货前立即对煤炭测温，

并在装货过程中多次测量，尤其是当更多的煤炭暴露在空气中时。 

 

⚫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煤炭散发任何蒸汽或烟雾都表明存在升温迹象，

必须待其冷却至 55°C 以下方可装载。 

 

⚫ 使用固体热电偶探头通常能获得最准确的煤堆温度数据，因为高温煤

往往位于表层之下。 

 

⚫ 若仅备有红外测温仪，应严格按照制造商操作指南使用，确保测量区

域尽可能小。在任何情况下，离测温货物测量距离不超过 3 至 5 米，

超出此范围可能导致测温度数不准。 

 

⚫ 应在货物上的多个点位测量温度，以检查是否存在热点。 

 

⚫ 货物装载时的温度绝不能超过 55°C。 

 

⚫ 所有检验师和船舶应配备适当的气体检测设备，以便在货舱关闭后立

即开始测温。检验人师和船员应熟悉如何正确使用检测器。强烈建议

船舶配有备用方案，并配备足够数量的检测器以防设备故障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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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上应备有 Span Gas 以便在需要时校准和确认检测器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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